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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防办〔2007〕2号

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关于抓紧落实2007年第一批
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指标分配计划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森林防火办公室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森林防火办公室：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已将2007年第一批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指标分配计划随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07年第一批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7〕104号）下达到各地财政、国税部门。现将该文件及国家林业局森林消防车辆调拨分配通知单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抓紧办理购车手续，确保不浪费购车指标。为保证免税指标的严肃性，对于当年度指标落实率低于60%的，我办将酌情核减下年度免税指标。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4〕3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可享受免交养路费等项优惠政策，各单位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。

根据各地对森林消防专用车辆的需要，2007年第二批森林消防专用指挥车定为猎豹CFA5024XZH、猎豹CFA5035XZH、三菱CFA5037XZHA、北京BJ5020XZH4和尼桑ZN5022XZHHBG等5种车型，森林消防专用运兵车定为东风EQ5070XGCT、北京BJ5030XZH62和桂林GL5601XXFA等3种车型。车辆图片及技术参数详见中国森林防火网（www.slfh.gov.cn）。请各单位结合本地实际，严格统计需求，于10月10日前如实申报2007年第二批车辆的型号和数量。

森林消防专用车辆有关购置事宜，请各地直接与中国林业物资供销总公司联系。

联系电话：010-84239491，64210927（传真）

联系人：王耀明  王 玉

附件：1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07年第一批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（财税〔2007〕104号）
      2、国家林业局森林消防车辆调拨分配通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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